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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4 年度現金股利發放情形報告。 

說明： 

(一) 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本公司股利以現金

發放者，得以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

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二) 本公司 115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決議擬配發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

新台幣 5.3 元，合計發放現金股利新台幣 589,735,701 元，並於

115 年 4 月 24 日全數發放。 

肆. 承認事項 

案一、 提請 承認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 

說明： 

1. 本公司 114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瑞隆會

計師及曾棟鋆會計師查核簽證完成。 

2. 茲依公司法第 228 條之規定編造下列表冊： 

(1)、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2)、 114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 

(3)、 114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四。 

3. 以上決算表冊，經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3,487,90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3,432,44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56,216,183權) 
99.93% 

反對權數：6,061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6,061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9,398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35,398權) 
0.05% 

本案依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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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二、 提請 承認 114 年度盈餘分派案。（董事會提） 

說明： 

1. 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分配表擬案如下：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3,487,90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3,434,073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56,217,814權) 
99.93% 

反對權數：6,061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6,061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7,767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33,767權) 
0.05% 

本案依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4 頁，共 33 頁 

伍. 討論事項 

案一、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因應公司組織圖更新，修改取得或處分資產核決權限。修訂條文對

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3,487,90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3,432,11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56,215,856權) 
99.93% 

反對權數：6,08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6,085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9,701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35,701權) 
0.05% 

本案依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 股東提問：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上午 10 時 46 分。 

 (註:本次股東常會議事錄記載內容僅為摘要，實際情形以現場錄影、錄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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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 

T A I WA N  S T E E L  U N I O N  C O . ,  LT D .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  

114 年國內鋼鐵業受大陸傾銷影響，調整生產策略及產能，使本公司收受之主原料集塵

灰量下滑，連帶影響可銷售氧化鋅數量。但由於本公司提早佈局轉型並積極爭取非集塵灰業

務，於 114 年非集塵灰廢棄物處理數量達 31,412 噸歷史新高；公司環評變更亦於 114 年底

經環評大會通過，變更項目為擴大含鋅資源物來源與收受量，以及增加國內焚化廠產出之焚

化飛灰收受量，將為公司中期成長提供重要支撐。114 年鋼鐵業、房地產業景氣低迷，亦影

響子公司台鋼資源安定化製程處理量及混凝土銷售量，但台鋼資源持續開發廢耐火材安定化

及其他廢棄物再利用業務，積極發展全面多元化營運的布局策略。台灣鋼聯及台鋼資源未來

將持續拓展國內複雜且困難處理之高單價廢棄物，將廢棄物資源化完全循環再利用，對國內

產業之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114 年氧化鋅銷貨數量受集塵灰收受量下滑影響，較去年同期減少 13%，但受惠於國際

鋅價因鋅礦供給緊張與中國需求回升等因素而上漲及加工費下降，推升氧化鋅銷貨單價。114

年年均鋅價 2,867.05 美元，較 113 年年均鋅價 2,777.34 美元增加 3%，又 114 年 4 月公布之

114 年長約加工費由 165 美元降至 80 美元，為近五十年來新低，使本期氧化鋅銷貨單價較

去年同期增加 1,842 元，增加 6%。氧化鋅銷貨收入合計較去年同期減少 129,701 仟元，減少

8%。 

子公司台鋼資源於 114 年安定化製程共計處理 119,298 噸，旋轉窯爐碴共計處理 88,015

噸，合併營收貢獻約 15%。台鋼資源控制性低強度材料產品(CLSM)已獨家取得內政部營建

署再生綠建材標章，未來將持續以生產 100%循環再生資源為材料，以無水泥低碳 CLSM 產

品做為未來發展亮點，展現公司在綠色建材市場的創新實力。 

台灣鋼聯高溫冶煉技術能力已達到世界級水準，不僅著眼將複雜及困難的廢棄物資源

化，同時積極推動低碳製程及綠色能源轉型，並成功將低碳生產技術輸出至歐洲中歐最大的

煉鋅廠。氧化鋅產品於 114 年取得全世界同業第一張 UL2809 再生材料含量認證，顯示產品

中的鋅 100%來自於廢棄物，屬於綠色永續產品；在溫室氣體排放管理方面，鋼聯近三年再

利用服務大幅度減碳績效獲得環境部產品碳足跡減碳標籤，114 年鋼聯亦榮獲碳揭露計畫

（CDP）的「B」級評等，為國內首家廢棄物再利用業取得該級別，顯示鋼聯針對碳排放已

具備管理能力之國際認證，符合公司永續經營方向；此外國內徵收碳費影響部分，公司自主

減量計畫已經環境部審查通過，將可大幅節省碳費支出，並將節省之碳費轉換為再生能源及

發展低碳生產技術。 

目前循環經濟為國家重要政見之一，讓資源生命週期延長或不斷循環。未來台灣鋼聯

將透過新增廢棄物持續帶動營收成長動能，以及台鋼資源開啟多角化經營策略，有效減輕

國內處置壓力，透過活化國土資源體現循環經濟價值。我們不僅致力於環境永續，更提供

高性價比的去化管道，與夥伴攜手優化成本結構，共創綠色經濟雙贏。  

 

附件一 



 

第 6 頁，共 33 頁 

一、114 年度營業結果 

1.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 本公司 114 年度集塵灰再利用及清運狀況如下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成長率（%）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再 利 用 98,075 97,948 118,025 136,130 (16.90) (28.05) 

清 運 97,442 - 116,900 - (16.64) - 

114 年度受到鋼鐵業外在環境影響，使集塵灰收受量下滑。 

(2). 本公司 114 年度其他廢棄物再利用及清運狀況如下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成長率（%）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再 利 用 31,412 272,899 22,654 181,815 38.66 50.10 

清 運 31,103 - 22,852 - 36.11 - 

114 年度處理非集塵灰廢棄物數量 31,412 噸，再創歷史新高。 

(3). 子公司台鋼資源 114 年度安定化製程再利用及清運狀況如下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成長率（%）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再 利 用 119,298 282,905 170,824 394,667 (30.16) (28.32) 

清 運 116,859 - 173,496 - (32.64) - 

台鋼資源因受到鋼鐵業外在環境影響，使安定化製程處理合格量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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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 114 年度氧化鋅產出、銷售情形如下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成長率（%）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未

水

洗 

產出量

及成本 
45,581 663,910 51,145 659,395 (10.88) 0.68 

內銷 4,553 159,504 3,336 108,332 36.48 47.24 

外銷 40,183 1,330,026 48,143 1,510,898 (16.53) (11.97) 

114 年受鋼鐵業外在環境影響，氧化鋅產出量減少，使本期氧化鋅銷貨收入較去

年同期減少。 

2. 預算執行執行情形： 

依現行法令規定，本公司 114 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整體實際營運狀況及表

現與公司內部制定之營業計畫大致相當。 

3.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合併財務報表 

 
年  度 

分 析 項 目 
114 年 113 年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17.24 17.83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19.24 120.9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2.71 16.66 

權益報酬率（%） 15.34 19.38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77.01 90.78 

純益率（%） 31.06 34.94 

每股盈餘（元） 6.17 7.47 

114 年受鋼鐵業外在環境影響，使本期氧化鋅銷貨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獲利能

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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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體財務報表 

年  度 

分 析 項 目 
114 年 113 年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16.23 16.71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231.40 245.60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2.88 16.88 

權益報酬率（%） 15.34 19.38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77.01 90.78 

純益率（%） 36.40 42.73 

每股盈餘（元） 6.17 7.47 

114 年受鋼鐵業外在環境影響，使本期氧化鋅銷貨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獲利能

力下降。 

4.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14 年度研究發展狀況如下： 

（1） 含鋅副產物低碳冶煉高值化技術。 

（2） 電弧爐粉塵回收製程中 CO 減排之可行性評估。 

（3） 原料與產品履歷建立、固碳技術研究開發。 

（4） 窯殼溫度監控資料蒐集與可視化。 

二、 115 年營運計畫概要 

1. 公司經營方針 

  本公司除原有煉鋼集塵灰外，公司環評變更已於 114 年底經環評大會通過，擴

大含鋅資源物來源與收受量，及增加國內焚化廠產出之焚化飛灰收受量，將為公司

中期成長提供重要支撐。持續透過新增廢棄物之營收成長，來降低國際鋅價對本公

司營收之影響。本公司氧化鋅產品亦已於 114 年取得 UL2809 再生材料含量認證，

顯示產品中的鋅 100%來自於廢棄物，屬於綠色永續產品。為符合國際市場需求及

提升產品價值，龍井新廠目標 116 年興建完成並正式營運，未來該將著重於水洗氧

化鋅產品業務，將產品高值化並增加公司營收與客源。 

  子公司台鋼資源，跨足爐碴再利用產製綠色環保建材，符合循環經濟產業政策。

除針對原有之安定化後之爐碴業務外，115 年將持續開發國內難處理之廢棄物，遵

循國家資源循環再利用政策，逐步拓展廢棄物再利用市場，搭配廠內兩座再生粒料

專用預拌混凝土廠，跨足爐碴預拌混凝土業，逐步擴大預拌混凝土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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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期銷售/再利用數量及其依據 

  展望 115 年，全球鋼鐵市場預期仍處於供需調整階段，景氣表現呈現壓抑中求

穩定之態勢。整體而言，鋼鐵產業將以穩健經營與成本控管為主要方向，國內鋼鐵

業營運動能可望維持基本水準，進而支撐本公司集塵灰及氧化鋅相關業務之穩定發

展。 

  本公司除原有煉鋼集塵灰外，將再致力於拓展 3 大類 13 項廢棄物，收受國內

難處理高單價之廢棄物進行再利用。115 年將透過新增廢棄物處理量推動營收成長，

來降低國際鋅價對本公司營收之影響。 

  台鋼資源除原有爐碴業務外，遵循國家資源循環再利用政策，逐步拓展其他廢

棄物再利用市場，並積極開發混凝土業務市場，擴大預拌混凝土市占率。 

3. 重要之產銷政策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本公司將秉持一貫之理念，有效規劃資源，透過環安衛

管理系統之運作將生產活動、產品及服務中的可能產生之危害風險與環境衝擊源予

以有效控制，以達到永續經營為目標。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為追求本公司永續發展，特訂定下列短期及長期發展策略： 

1. 短期發展策略： 

(1) 增加可再利用廢棄物處理業務。 

(2) 廠內設置再生能源，推動長期減碳績效。 

2. 長期發展策略： 

(1) 推動其他難處理廢棄物之再利用。 

(2) 技術輸出海外市場。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目前國內電弧爐集塵灰總產出量，超過 80%係由本公司再利用，本公司位居國內電

弧爐煉鋼廠集塵灰再利用產業市場之龍頭地位，且我國環保相關法規參照歐美先進國家

制定，相對先進及完整，帶給本公司極大競爭力。 

  未來將持續增加其他難處理廢棄物客戶及料源，增加處理/再利用量，不僅在國內

市場具有極佳之競爭優勢，亦可分散營運風險。 

  目前鋼聯已取得 13 項污染土壤之通案再利用許可，再加上 3 大類 13 項廢棄物拓

展多元化營運，本公司無論於價格或量能上，皆極具競爭優勢，可提供國內多樣廢棄物

妥善處理管道，符合政府「資源永續循環利用推動計畫」之政策。 

再次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鼓勵。敬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林才翔          經理人：謝宗霖          會計主管：陳襄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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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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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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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4.2.1.1. 董事會授權董

事長在新台幣三億元內

決行，事後於最近期董事

會報告。 

4.2.1.1. 董事會授權董

事長在未達新台幣三億

元決行，事後於最近期董

事會報告。 

參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法

條文字，調整核決門檻。 

4.2.1.2. 取得或處分於

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券，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

新台幣三億元內決行，事

後於最近期董事會報告。 

4.2.1.2. 取得或處分於

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券，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

未達新台幣三億元決行，

事後於最近期董事會報

告。 

4.2.1.3. 投資短期有價

證券之公債、國內債券基

金、金融債券、貨幣基金

及美國政府公債之短期

閒置資金，其每筆或每日

金額在新台幣一佰萬元

以下（含），授權總經理

為之；金額超過新台幣一

佰萬元至新台幣五仟萬

元以下（含），授權執行

長為之；金額超過新台幣

五仟萬元至新台幣三億

元以下（含）須經董事長

同意後為之。 

4.2.1.3. 投資短期有價

證券之公債、國內債券基

金、金融債券、貨幣基金

及美國政府公債之短期

閒置資金，其每筆或每日

金額在新台幣一佰萬元

以下，授權協理為之；金

額超過新台幣一佰萬元

至新台幣三佰萬元以下，

授權總經理為之；金額超

過新台幣三佰萬元至新

台幣五佰萬元以下，授權

執行長為之；金額超過新

台幣五佰萬元至未達新

台幣三億元須經董事長

同意後為之。 

配合公司新頒布的組織

架構，調整核決權限。 

4.2.2.1. 金額在新台幣

十萬元以下(含)，授權採

購經理為之。 

4.2.2.1. 金額在新台幣

十萬元以下，授權採購經

理為之。 

酌修文字。 

 4.2.2.2. 金額超過新台

幣十萬元至新台幣一佰

萬元以下，須經協理同意

後為之。 

1.本條新增。 
2.配合公司新頒布的組
織架構，新增協理核決權
限。 

4.2.2.2. 金額超過新台

幣十萬元至新台幣一佰

萬元以下（含），授權總

經理為之。 

4.2.2.3. 金額超過新台

幣一佰萬元至新台幣三

佰萬元以下須經總經理

同意後為之。 

配合公司新頒布的組織
架構，調整總經理核決權
限。 

附件五 



 

第 32 頁，共 33 頁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4.2.2.3. 金額超過新台

幣一佰萬元至新台幣五

仟萬元以下（含）須經執

行長同意後為之。 

4.2.2.4. 金額超過新台

幣三佰萬元至新台幣五

佰萬元以下須經執行長

同意後為之。 

配合公司新頒布的組織
架構，調整執行長核決權
限。 

4.2.2.4. 金額超過新台

幣五仟萬元至新台幣三

億元以下（含）須經董事

長同意後為之。 

4.2.2.5. 金額超過新台

幣五佰萬元至未達新台

幣三億元須經董事長同

意後為之。 

配合公司新頒布的組織
架構，調整董事長核決權
限。 

4.2.2.5. 金額超過新台

幣三億元須由董事會同

意或事後提報最近期董

事會追認。 

4.2.2.6. 金額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須由董事會同

意或事後提報最近期董

事會追認。 

參考「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法條文字，調整核

決門檻。 
 4.2.3.1. 金額在新台幣

一佰萬元以下，須經協理

同意後為之。 

1.本條新增。 
2.配合公司新頒布的組

織架構，新增協理核決

權限。 
4.2.3.1. 金額在新台幣

一佰萬元以下（含），授

權總經理為之。 

4.2.3.2. 金額超過新台

幣一佰萬元至新台幣三

佰萬元以下須經總經理

同意後為之。 

配合公司新頒布的組織

架構，調整總經理核決

權限。 

4.2.3.2. 金額超過新台

幣一佰萬元至新台幣五

仟萬元以下（含）須經執

行長同意後為之。 

4.2.3.3. 金額超過新台

幣三佰萬元至新台幣五

佰萬元以下須經執行長

同意後為之。 

配合公司新頒布的組織
架構，調整執行長核決權
限。 

4.2.3.3. 金額超過新台

幣五仟萬元至新台幣三

億元以下（含）須經董事

長同意後為之。 

4.2.3.4. 金額超過新台

幣五佰萬元至未達新台

幣三億元須經董事長同

意後為之。 

配合公司新頒布的組織

架構，調整董事長核決

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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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4.2.3.4. 金額超過新台

幣三億元須由董事會同

意或事後提報最近期董

事會追認。 

4.2.3.5. 金額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須由董事會同

意或事後提報最近期董

事會追認。 

參考「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法條文字，調整核

決門檻。 
4.2.4. 專利權、著作權、

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

員證之取得或處分，除董

事會授權董事長在新台

幣三億元內決行外，須經

董事會通過或事後提報

最近期董事會追認。 

4.2.4. 專利權、著作權、

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

員證之取得或處分，除董

事會授權董事長在未達

新台幣三億元決行外，須

經董事會通過或事後提

報最近期董事會追認。 

5.3.1.3.3.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5.3.1.3.3.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 

5.3.1.3.4. 以 自 地 委

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

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5.3.1.3.4. 以 自 地 委

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

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 

 
 


